申請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應檢附資料（未設公司、行號）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固定營業場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應具備條件）
· 1.電信工程業登記許可申請書（如附件四）。
· 2.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請註明與正本相符）
※以上由申請人填寫
· 3.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年月日－序號）
    （本會收文文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· 4.本會發給許可文件（確認案）。
註：1.經取得本會核發許可文件後，應於6個月內完成公司設立或商業登記，

再依相關規定申請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。
2.許可營業範圍：E701011電信工程業。
